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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現代媒體對於資訊需求迫切，極易與政府間為爭取特定資訊引發衝突。而

雙方爭議的焦點，主要是對於何種資訊應該保密、何者應予公開，及特定資訊

公開與否究係由何人決定認知差距過大。儘管新聞自由為憲法所保障之重要法

益，但仍應受其自身目的及符合相關法律的限制，一旦新聞自由逾越法律的規

範，將可能面臨法律的問題。而國家機密亦不宜擴張解釋，否則不僅損害公眾

知的權利，更將導致政府與媒體對立。真正的新聞自由應有助於國家安全，當

前兩岸仍處敵對狀態，國內在面對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爭議時，宜持續推動並

落實國家機密維護的相關立法，使資訊公開與保密的運作法制化，俾能滿足公

眾知的權利，亦能兼顧國家安全與利益。 

 

關鍵詞：新聞自由、國家安全、機密維護、資訊自由 

 

壹、前  言 

近年來國內部分媒體相繼因報導涉及危害國家安全而遭司法單位調查，引發新

聞自由與國家安全的討論。新聞界對此固然強烈抨擊，認為新聞自由不容侵犯，輿

論亦普遍認為對於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的範疇有必要做更明確的界定，以便政府及

媒體有所依循，避免再度發生類似爭議。  

長久以來，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究竟孰輕孰重，一直是個見人見智的問題。證

諸歷史，人類追求言論自由的歷程，幾與民主政治的發展相輔相成，但直到十九世

紀西方自由主義報業確立，言論與新聞自由才真正受到肯定，成為民主社會所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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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資產。然而隨著二十世紀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興起，國家的存續成為每個國

家發展的首要目標，在國家安全的前提下，各國政府往往透過某種程度的資訊控制，

確保人民對於政府政策的支持，即使歐美民主國家亦復如此。然而媒體基於監督政

府、維護公眾知的權利，卻不斷設法保持對政府活動消息的靈通，如此便引發媒體

與政府間對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的長期拉鋸。本文便從國家機密維護的立場出發，

嘗試由不同角度探討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的內涵，同時參酌歐美對於新聞自由與國

家安全的保障與限制，設法尋求較為妥適的平衡點。  

貳、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的意涵 

現代民主社會為保障人民知的權利，對於提供大眾資訊的新聞事業，一般公認

應給予特別保障，使其享有新聞自由，並認為媒體基於監督政府的立場，足以成為

制衡行政、立法、司法的「第四權」。儘管如此，一旦媒體報導涉及國家安全，仍易

引發政府與媒體的對立，其癥結就在於雙方對於什麼樣的新聞才算涉及國家安全認

知差距過大。因此在尋求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的調和前，首先應探討新聞自由與國

家安全的意涵。  

一、新聞自由的起源與意涵  

「新聞自由」概念的源起，早在十七、八世紀歐洲「啟蒙運動」時期，受到「天

賦人權」觀念影響，英國思想家米爾頓（John Milton）於 1644 年向國會提出「新聞

自由請願書」，要求賦予個人自由獲知、自由說明、自由辯論的權利。其後洛克（John 

Locke）將其理念發揚，認為政府統治是基於人民的意志，唯有賦予言論自由，人民

才能表達其意志，這種自由政府不得加以干涉。十九世紀西方自由主義盛行，美國

第三任總統哲弗遜（Thomas Jefferson）是首位倡導新聞自由的政治領袖，他主張：「我

們自由權利的保證，係基於新聞自由，這種自由不能限制，也不能喪失。」、「凡有

新聞自由的地方，且每個人都能閱讀報紙，那麼這個社會一切都是安全的。」1上述

觀點建構了近代新聞自由的理論基礎。  

以上有關新聞自由的理論，基本上偏重於「意見表達的自由」，隨著時代進步，

新聞自由的內涵亦逐步擴大。冷戰時期各國政府為確保國家安全，不斷擴張機密消

息的範疇，於是新聞界開始爭取所謂「資訊自由」，如今新聞自由已涵蓋「採訪報導」

及「閱聽」的自由，成為一個跨國界的綜合性概念2。  

                                                        
1  李瞻，新聞學（臺北：三民，民國 76年），頁 89-94。 
2  李茂政，「從『新聞自由』角度論媒介與政府之關係」，報學（8：5，民國 80年 8月），頁 19。 



 

 

11 從國家機密維護論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

專題研究 

1948 年聯合國通過「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九條規定：「凡人均得享有信仰及言

論自由的權利，此項權利包括：抱持任何意見而不受干涉之自由，學習、尋求、研

究、傳播各種資料及思想的自由，不因傳播方式或其所在區域不同而受到限制。」

此外國際新聞學會（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亦於 1962 年發表新聞自由的四項

主要意涵3：  

自由接近新聞（Free Access to News）。  

自由傳播新聞（Free Transmission of News）。  

自由發行報紙（Free Publication of Newspaper）。  

自由表示意見（Free Expression of Views）。  

總之，新聞自由應包含經營傳播事業的自由、採訪報導的自由、傳遞訊息的自

由、意見表達的自由、及接受訊息的自由。然而依此標準，至今世界上還沒有一個

國家具備充分的新聞自由，即使民主國家在戰時或面臨緊急狀態，對於新聞自由仍

有諸多限制，因此新聞自由的實現仍有待努力4。  

二、國家安全的意涵  

國際政治學者霍斯蒂（K.J. Holsti）在其著作「國際政治分析架構」中強調：「國

家的核心利益和價值，可視為是多數人願以最大犧牲來達成的目標。它們通常是一

國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也是為整個社會所一致接受的信條。而外交政策最重要的

目標，是確保本國領土的主權和獨立，並使基於該領土的特定政治、社會與經濟制

度得以永存。」5由此可知，國家的存續與安全乃是一個國家利益的基礎，而國家安

全的意涵為何，則隨著時空環境而有不同的詮釋。  

國家安全概念受到重視，實始於二次大戰結束後，國際政治在美蘇兩強集團政

治操控下分庭抗禮，當時國家安全的概念主要係指軍事安全。美國於 1947 年通過「國

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Act），設立「國家安全會議」，確立國家安全事務的重

要性6。冷戰結束後，國際局勢朝向多元化發展，軍事對抗不再是國際政治的重心，

經濟議題取代軍事成為各國關注的焦點。特別是八○年代後國際經濟發展失序、族

群與宗教衝突、環境生態破壞、民主化發展、恐怖主義、毒品氾濫等非軍事性因素

對國家安全的威脅日趨嚴重，這些非軍事性因素有時甚至比軍事威脅對國家安全的

                                                        
3  邵定康，各國憲法與新聞自由的理論（臺北：臺北市新聞記者公會，民國 59年），頁 3-4。 
4  張哲綱，「以國防觀點看美國之國家安全與新聞自由」，雄中學報（第 2卷，民國 88年 2月），頁 297。 
5  K.J. Holsti著，李偉成、譚溯澄譯，國際政治分析架構（National Politic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臺

北：幼獅，民國 77年 5月），頁 177。 
6  黃朝榮，越戰期間美國新聞界與戰局關係之研究（政治作戰學校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75年），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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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更大。美國學者奈伊（Joseph Nye Jr.）於 1990 年指稱，今日國家安全的概念已

變得更加複雜，各國關注的焦點已從軍事威脅轉移到經濟和生態威脅上，因此非軍

事性因素應廣泛納入國家安全的概念中 7，國家安全實際上已成為一個綜合性的概

念。  

綜合上述所言，國家安全應指國家保護其重要價值免受內外威脅之能力，其概

念可謂涵蓋甚廣。在當前總體戰的趨勢下，無論軍事、外交乃至一國風土民情皆可

視為國家安全的範疇；但以狹義的觀點而論，則僅限於軍事外交層面。前美國參謀

首長聯席會主席泰勒將軍（Maxwell D. Taylor）指出，儘管國家安全一詞在美國法律

中經常使用，然而官方對於國家安全的意涵為何至今尚未確定8，可見國家安全並無

絕對標準，而是因時因地有所調整。以臺灣當前的處境考量，在中共持續威脅下，

除軍事外交等傳統影響國家安全的因素值得關注外，更應將任何足以威脅國家安全

的非傳統因素納入當前國家安全的意涵中，唯有全面性考量才能確保臺海的穩定與

發展9。  

參、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的保障與限制 

現代民主政治是輿論政治，係以「意見自由市場」為前提，新聞媒體扮演傳達

訊息、溝通意見及監督政府等多重角色，若新聞不能享有自由，意見自由市場便不

存在，民主政治即形同虛設。故新聞媒體是社會輿論與國家政策的橋樑，各國多立

法保障新聞自由，以落實民主政治的發展。然而新聞報導涵蓋國家政治、經濟、軍

事、外交、科技、文化等領域，傳播範圍廣，傳遞速度快，國家機密一旦經由媒體

披露，將可能使外國情蒐機構取得有價值的情資，許多國家為確保國家安全，已在

國家機密維護方面，對新聞自由採取一定的規範與限制10。  

一、新聞自由的保障與限制  

我國憲法第十一條：「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雖然沒有明定

保障新聞自由，但一般認定新聞自由為其保障之言論及出版自由所涵括11。美國憲法

第一修正案亦指出：「國會不得制訂任何與下列有關的法律，包括設立宗教或禁止宗

教自由活動，剝奪言論自由，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及為了糾正不平向政府請願的權利。」

                                                        
7  劉復國，「臺灣『國家安全』內涵擴大之必要性」，國家政策雙周刊（第 173期，民國 86年 9月），頁 2。 
8  Maxwell D. Taylor, Precarious Seurity, New York: W.W. Norton, 1976, p.81. 
9  同註 7，頁 4。 
10  鄭昇陽，「國防軍機安全與新聞自由規範之探討」，清流月刊（民國 88年 3月），頁 23。 
11 林子儀，「新聞自由的意義及健全之道」，中國比較法學會學報（第 15卷，民國 83年 7月），頁 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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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由於第一修正案對言論自由的明確保障，使得新聞自由成為西方民主社會的優良傳

統。  

此外，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史都華（Potter Stewart）所提出的「第四權理

論」（ the fourth estate theory），亦常被援引作為保障新聞自由的理論基礎。該理論認

為憲法保障新聞自由的目的，係保障一個有組織、獨立自主的新聞媒體，使其能夠

成為政府行政、立法、司法以外的第四權，提供未被政府控制或影響的資訊或意見，

引發民眾對政府及公共事務的關心，進而引起公眾討論，以發揮監督政府及防止政

府濫權的功能。  

「第四權理論」認為現代國家政府權力過度膨脹，為防止濫權，政府權力應受

充分監督，而一個獨立自主的現代媒體，足以扮演監督政府的角色。由此可知憲法

之所以保障新聞自由，係為有效達成對政府監督的目的，但超越此目的以外之行為

則不得加以援用。儘管新聞自由受憲法保障，如政府認為對新聞自由採取管制，將

更能促進保障新聞自由所追求之利益時，政府對媒體所採取之適當管制是否構成違

憲，仍有許多值得討論的空間13。  

儘管民主國家極力維護言論與新聞自由，然而英美等民主國家一旦面臨戰爭威

脅，除民主自由體制須因應變局作出必要調整外，憲法所保障之人民權利，亦因戰

爭而有較嚴格的限制。以美國在越戰及波灣戰爭期間的新聞管制為例，越戰是美國

現代戰爭中首次未採用新聞檢查的戰爭，當越戰升高後，美國媒體競相採訪戰爭現

場，全美民眾透過新聞報導目睹戰爭的真實慘況，導致輿論全面反戰。越戰期間美

軍新聞政策的失當，一般公認是導致戰爭失利的重要因素之一14。  

有鑑於越戰的教訓，美軍於波灣戰爭初期即採取有計畫的新聞管制。國防部於

1991 年 1 月 4 日發布新聞媒體守則，限制有關部隊人員、裝備數量、軍事設施名稱、

位置、軍事作戰及情報活動等消息不得報導，軍事行動展開前，記者不得向編輯人

員透露任何訊息。此外，美軍為防止軍機外洩，除嚴禁官兵擅自發布新聞，更於地

面作戰開始後全面封鎖新聞。此舉雖曾引發干預新聞自由的批評，然而由於國防部

對新聞處理經驗日趨成熟，除主動提供媒體必要的資訊外，並由專責發言人主動發

布重要消息，這種重視新聞處理的態度，對於緩和媒體抗議和爭取民眾認同，具有

正面的功效15。而由美軍戰時的新聞管制措施，或許不難瞭解民主國家在限制新聞自

                                                        
12  李瞻編譯，傳播法—判例與說明（臺北：黎明，民國 81年 3月），頁 59。 
13 同註 11，頁 593-595。 
14 陳錫卿，「國家安全與新聞自由—從越戰及波灣戰爭論戰時新聞管制」，國防雜誌（14：9，民國 88 年 3

月），頁 60-61。 
15 同註 14，頁 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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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時所採取的一貫標準。  

二、國家安全的保障與限制  

國家安全是一切國家利益的基礎。我國憲法前言揭示：「鞏固國權，保障民權，

奠定社會安寧，增進人民福利」的立國宗旨，其中「保障民權」、「增進人民福利」

可視為人民基本權利的保障，而「鞏固國權」、「奠定社會安寧」則強調維護國家安

全的重要，因此我國憲法實兼顧了個人基本權利與國家安全的保障。新聞自由雖為

憲法第十一條所保障之自由權，但仍受憲法第二十三條：「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

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所規範，如有該條所述四種情形，政府仍可對新聞自

由加以限制，因為國家安全亦為憲法所保障的重要利益之一。  

現代國家為維護其國家安全，對於「國家機密」多立法加以保護，但由於國家

安全概念的複雜性和抽象性，法律上對於國家機密的認定迄今仍缺乏統一的規範標

準，而是授權行政機關依其行政裁量對於國家機密逕行認定。以英美國家機密概念

的規定為例，洩漏國家機密的刑事處罰，主要係採個別列舉機密事項的方式，由相

關機關明定機密資料的分類及其範圍。美國於 1982 年頒布「國家安全機密實施法

令」，明列機密資料的分類標準16，然而英美國家對於妨害國家機密罪之處罰，並不

以違反行政機密分類的形式要件為唯一判準。由於英美法國家屬判例法體系，國家

機密的保護，實質上與個人人權、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都有關聯，因此還須配合這

些自由的容許與限制一併考量，對人權保障及新聞自由與國家機密概念的劃分，較

具客觀性17。  

我國在國家機密的管制措施方面，行政院於民國 49 年頒布「國家機密保護辦

法」，規定國家機密之項目、機密等級之區分、機密資料之分發、傳遞、使用、發布、

保管、解密等處理方法，及各種機密的維護措施等，對於國家機密實質內容的瞭解，

具有相當的助益18。此外關於國家機密的法律保護，我國除刑法有關洩漏軍事機密、

國防機密及公務機密罪等之處罰規定外，另於民國 40 年公布「妨害軍機治罪條例」

特別法，對於軍機種類與範圍委由國防部以行政命令定之。該法於第一條規定：「軍

機者，指軍事上應保守秘密之消息、文書、圖畫或物品而言。該項消息、文書、圖

畫或物品之種類範圍，由國防部以命令定之。」國防部另於民國 61 年公布「軍機種

類範圍準則」，與美國國防機密分類方式相類似，惟就「保密的需要」及「保密範圍」

                                                        
16 劉國棟，「妨害國家機密罪（上）」，軍法專刊（35：9，民國 78年），頁 47。 
17 蘇俊雄，「論『國家機密』法益與新聞自由的保護」，政大法學評論（第 48卷，民國 82年 9月），頁 170。 
18 同註 17，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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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未設定明確範疇，而是由法官在適用法律時以解釋及自由裁量的方式加以權衡，

因此面臨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法益相衝突時，如何衡量便常引起爭議19。  

綜合以上所述，國家機密不以國防及軍事機密為限，外交、經濟及科技的重要

情報也應包含在內，但以明確對於國家安全具重要性者為要件。然而國家機密的範

疇亦不宜擴張解釋，否則不僅違反資訊自由的潮流，損害民眾知的權利，更可能導

致媒體與政府的對立，不利民主政治的運作與發展。  

肆、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的關係 

新聞自由是民主社會尊重的價值，然而當國家面臨戰爭或重大危機時，即使民

主國家仍會採取限制新聞自由的措施，來維護特定時期國家的特定利益。這些實證

經驗是否表示新聞自由與國家利益基本上難以兼顧？由歐美國家的經驗來看，新聞

自由與國家利益只可能在短期內發生衝突，長期而言，兩者應該是目標一致，相輔

相成的20。究竟媒體與政府的互動，新聞報導與國家機密的維護，以及新聞自由與國

家安全法益的平衡應採取何種模式，是民主社會所應關注的課題。  

一、新聞媒體與政府的關係  

近代自由主義報業興起於十八、九世紀民主革命運動，藉由媒體來宣揚民主理

念，爭取言論與新聞自由。因此傳統西方媒體常標榜站在民眾這邊，對政府採取批

判的態度。因為媒體的功能主要是保持民眾對公共事務消息的靈通，而政府卻往往

刻意隱瞞或控制資訊的流通，因此新聞媒體與政府的關係多半處於對立狀態。媒體

與政府抗衡主要基於自己是公眾利益的代表，因為媒體是社會上少數可透過揭露、

批評，甚至訴訟，向政府挑戰的力量之一。儘管政府的統治來自被統治者同意，所

代表的也是公眾利益，然而在兩者的對抗中，媒體無疑占有較大的優勢，因為任何

透 過 媒 體 到 達 公 眾 的 意 見 ， 都 先 經 過 媒 體 的 「 分 析 」（ analysis ） 和 「 解 釋 」

（ interpretation），因此媒體擁有社會上最大的發言權，成為民主社會最有效的監督

力量21。  

理論上，在一個民主成熟的社會，新聞媒體與政府間應該是既對立又和諧的關

係。政府不能忽視媒體反映的輿論，媒體也應客觀公正的報導與評論，使政府與民

                                                        
19 同註 17，頁 171。 
20 石之瑜，「誰的新聞自由？誰的國家安全？兩岸關係中的媒體與敵意」，臺大新聞論壇（1：2，民國 83

年 12月），頁 30。 
21 同註 2，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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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對於問題有更深刻的瞭解，增進彼此建立共識的機會，成為政府與民眾溝通的橋

樑。儘管政府與媒體有時對於公眾利益的看法相當分歧，然而兩者都是主張以公眾

利益為出發，當國家面臨戰爭或重大危機，媒體通常會選擇與政府合作，對於政府

在非常時期限制新聞自由的作法給予理解。因此媒體與政府的爭議應該是基於公益

是非，而不妨礙彼此的互動關係22。  

然而隨著自由市場的運作，如今新聞媒體已呈現過度商業化及所有權集中的傾

向，媒體為求生存競爭，幾乎已到了無所不為的地步，只要能夠提高閱聽率，不惜

以聳動不實的報導吸引民眾注意。1981 年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記者庫克

（Janet Cooke），以一則敘述黑人小孩吉米（Jimmy）吸毒成癮的虛構報導獲得普立

茲新聞獎，引起舉世譁然23，新聞報導的真實性已受到民眾質疑。此外許多媒體雖然

標榜「新聞自由」，新聞內容卻被廣告商和經營者所操控，「意見自由市場」早已名

存實亡。美國學界鑑於新聞自由的濫用，於二次大戰後提出「社會責任論」，強調媒

體如不自律，勢必將引起政府的干預。因為現代所謂「新聞自由」，其實不過是媒體

的自由，因此媒體在爭取新聞自由的同時，也必須負擔社會責任，而「新聞自律」

（self-regulation）實為現代新聞媒體發展的必然趨勢24。  

綜合以上所述，新聞媒體與政府的關係實際上帶有衝突與合作，政府固然不宜

以維護國家安全為名，處處限制新聞自由，媒體亦不應濫用新聞自由，置國家安全

及公眾利益於不顧，因為真正的「新聞自由」應受媒體、政府和民眾三方面尊重才

有價值，唯有彼此良性互動，民主政治才能順利運作發展。  

二、新聞報導與國家機密的關係  

公開性與保密的關係  

新聞報導具有公開性，目的在於擴大影響，追求社會效益，而保密則在於管制

公開時間，限制接密範圍，兩者間利弊應審慎權衡。政府宜以維護國家安全及利益

為衡量標準，將屬於機密不能公開的內容限制外流，而應該公開的訊息則經由新聞

報導的管道對外傳播，以妥善處理公開性與保密的關係。  

真實性與保密的關係  

真實性是新聞報導的靈魂，國家機密的維護既不能否定新聞報導的真實性，亦

不宜將虛構的內容經由媒體報導傳播。例如媒體報導我國防機密消息，國防部若出

面澄清，極易使敵人藉此研判其蒐獲情報之正確性；反之若發布不實消息，雖可混

                                                        
22 同註 2，頁 24-25。 
23 李茂政譯，新聞傳播事業的基本問題（臺北：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民國 74年 2月），頁 174-180。 
24 李茂政，「新聞媒介與新聞自律」，報學（8：1，民國 77年 12月），頁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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淆敵人視聽，卻使新聞報導真實性受到民眾質疑。故政府的保密措施還需媒體的支

持與配合，才能達成彼此預期之效果。  

時效性與保密的關係  

新聞報導最重時效，因為過時的新聞即毫無價值，事實上媒體為求時效逕行報

導，有時確已危及國家安全。例如近年來國內幾項重要的武器採購案，在商議階段

經媒體披露，即遭中共干預引發困擾。目前國內對於國防機密採區分階段，逐步公

開的方式處理，其用意即在於尊重媒體報導時效性的需求，惟基於彼此對機密認知

的差異，共識的形成仍有待努力。  

自由性與保密的關係  

真正的新聞自由應有助於國家安全，而國家安全亦為保障新聞自由的基礎。目

前各先進國家均設有防範國家機密外洩之相關法規，媒體報導若涉及洩密，將可能

有觸法之虞。新聞報導若能以國家安全為重，遵守國家機密限制公開報導的規範，

當可從實際工作中獲得充分的新聞自由25。  

三、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法益的關係  

現代國家憲政發展的過程中，對於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法益的保障，其界限如

何畫分一直是個引起爭議的課題。由於自由開放社會對於「知的權利」要求日益殷

切，傳統國家機密的概念也須因應社會變遷有所調整，以符合多元社會資訊流通的

需要。然而隨著新聞報導尺度放寬，往往引發有關國家機密認知的問題。於是法理

上，憲法保障新聞自由及國家安全之間的法益衝突，就成為法界所討論的焦點。此

外有關媒體對於國防外交政策的報導，有時不免涉及國家機密的範疇，因此刑法對

於國家機密法益的保護，及國家機密合法性的問題，便成為現代刑法所必須面對的

問題。  

由 於 我國 刑法 對於 國 家機 密 概念 及各 種犯 罪 構成 要 件， 多採 抽象 性 的概 念規

定，加上刑法對於國家機密法益的保護，與行政上對於國家機密形式概念的配合，

尚未發展出如國外有完整的價值體系，特別是面臨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法益相衝突

時，如何衡量一直未有定論。有學者主張新聞自由直接受憲法保障，其法律保護位

階應優於刑法所保障的國家機密法益。惟通說認為，兩種價值實際上很難定出保護

的優先順序，蓋因國家安全法益關係全民福祉與公共利益，具有憲法上高度的保護

性，因此新聞自由的保障與國家安全法益應置於同等重要的位階，而法益的衡平考

量，係依個別案件之具體情況衡量決定其優先順序，兩者間實無絕對的法律優位關

                                                        
25 同註 10，頁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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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26。不過更重要的是應針對實際情況釐清國家機密的範疇，才能根本解決新聞自由

與國家安全法益的衝突。  

伍、國家機密維護的探討 

一、國內相關法令規定  

有關新聞媒體報導涉及國家機密，是否觸犯刑法洩密罪的問題，按洩密罪可分

為洩漏國防機密與洩漏非國防機密罪兩種27：  

洩漏國防機密罪—依妨害軍機治罪條例第三條：「因刺探收集而得之軍機、洩

漏、交付或公示他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因刺探、收集而

得之軍機，洩漏、交付或公示於外國或其派遣之人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預備或

陰謀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另第四條規定：「因

偶然得知或偶然持有之軍機，洩漏、交付或公示於他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因偶然得知或偶然持有之軍機，洩漏、交付或公示於外國或其派遣之人者，

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過失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洩漏非國防機密罪—依刑法一百三十二條：「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

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過失犯前

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千元以下罰金。非公務員因職務或業務

知悉或持有第一項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而洩漏或交付之者，處一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三千元以下罰金。」  

新聞工作者如故意刺探國防軍事機密而洩漏報導，或因偶然得知而故意洩漏，

乃至過失洩漏而加以報導者，得依上述妨害軍機治罪條例第三、四條之規定論處。

至於洩漏而報導國防機密以外應保守秘密之文書訊息，則視記者是否具有公務員身

分，分別依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三項之規定論處。  

有關國內媒體最喜歡報導的犯罪新聞，在偵查過程中，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

四十五條：「偵查不公開」。故可認定犯罪偵查中之事項，均應解釋為刑法第一百三

十二條所規定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訊息，是禁止對外洩漏的，否則即可能有刑

法第一百三十二條洩密罪之嫌。而在中華民國報業道德規範中，對於犯罪新聞的報

                                                        
26 同註 17，頁 166-167。 
27 李永然，「內幕消息無所禁忌？論新聞自由與隱私權、洩密罪間的拉鋸戰」，法律與你（第 125期，民國

87年 3月），頁 40-41。 



 

 

19 從國家機密維護論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

專題研究 

導，亦有不得誘導犯罪及濫用媒體審判之規範28。儘管新聞報導有上述規範，然而實

際上對媒體的約束力卻微乎其微，媒體報導脫序的現象仍時有所聞，爭議亦層出不

窮。  

國家機密保護法  

催生多年的「國家機密保護法」，甫於今（92）年 1 月 14 日完成立法，取代

了行之有年的「國家機密保護辦法」。新法共有四十一條文，除規定國家機密之核定

「應於必要之最小範圍內為之」，並針對國家機密的維護及變更、解除及罰則明確規

定。未來國家機密將區分為「絕對機密」、「極機密」及「機密」三項機密等級，其

中「絕對機密」保密期限不得逾三十年，「極機密」不得逾二十年，「機密」不得逾

十年，惟涉及國家安全情報來源或管道之國家機密應永久保存，不適用相關規定。

至於洩漏或交付該法所核定之國家機密者，依法則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29。 

「國家機密保護法」為因應資訊自由的潮流，限縮以往機密的層級及保密年

限，然而對於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爭議的關鍵—機密由誰認定、如何認定卻未提出

根本解決之道。新法中除未列舉「構成國家機密事項清單」，仍由行政部門依「必要

之最小範圍」核定國家機密外，相關配套的「國家機密審議委員會」遭刪除，「政府

資訊公開法」亦待完成立法，可預見未來國內在面臨新聞洩密的訴訟時，爭議仍將

難以避免30。  

二、國外相關判例探討  

 1971 年，美國最高法院做成舉世傳頌的國防部文件案（The Pentagon Papers 

Case）判決，駁回政府的聲請，拒絕禁止紐約時報與華盛頓郵報刊登國防部有關越

戰決策的報告。這份報告業經紐約時報與華盛頓郵報刊登其中一部分，美國政府認

為繼續刊登將會妨害國家安全，因此聲請法院裁定禁止兩報繼續刊登。美國最高法

院表示：「任何事前限制言論的機制，在本院面前都會先被假設為違憲之舉，政府乃

須擔負所以如此設限的高度舉證責任。」該案中最高法院認為政府未能證明報紙刊

登該則報告如何危害國家安全，因此拒絕簽發禁制令。道格拉斯大法官說：「憲法第

一修正案保障新聞自由的主要目的在於限制政府廣泛箝制令政府難堪消息的舉措，

政府機密總為官僚體制的錯誤鋪路，公開的辯論與討論公眾議題，乃是我們國家健

康生命之所繫。」31這項判決使得本案成為捍衛新聞自由的典範，亦為各國媒體主張

                                                        
28 同註 27，頁 41-43。 
29 中國時報，民國 92年 1月 15日，第 2版。 
30  同註 29。 
31 中國時報，民國 89年 10月 24日，第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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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自由所經常援引的判例。  

至於新聞媒體是否擁有不洩漏資訊來源及免於政府搜索扣押的特權，向為新

聞自由爭 論的重 大議題 ，惟美國 法院迄 今仍未 承認媒體 享有這 些憲法 所保障的特

權。聯邦最高法院於 1978 年 Zurcher vs. Stanford Daily 案中，認為搜索報社與搜索

通常處所的法定標準並無不同，法律對搜索的一般限制即足以保障新聞自由，等於

直接否定了新聞媒體擁有不被搜索的特權32。而在 1985 年的 Sims vs. C.I.A.案中，聯

邦最高法院則對本案主題—究竟由誰決定何者為機密給予正面的答覆：即中央情報

局具有決定何者為國家機密，何者應保密而不公布的權力。換言之，為確保國家安

全而依國家安全法律保密之需要，大過於公眾有「知的權力」的公眾利益需求33。  

由以上判例可知，美國法院對於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的保障可謂同等重視，

惟依不同案件當時的具體情況衡量其保障的優先順序。前述 1971 年紐約時報未經授

權報導有關國防部越戰報告所引發的爭議，基本上是在當時整個社會輿論反戰及對

政府不信任的環境配合下，使得媒體能夠在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的拉鋸中贏得歷史

性的勝利。然而一旦時移勢轉，社會環境和輿論的力量或許可能轉而支持國家安全，

這個假設不難由後來波灣戰爭獲得證明。儘管美國在波灣戰爭中對新聞自由採取諸

多限制，卻依然獲得輿論支持，可見在處理有關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的爭議時，仍

須就個別案件逐一衡量，國防部越戰文件案的歷史訴訟，充其量只能提供參考而無

法作為日後類似衝突的結論34。  

三、國家機密維護的運作與探討  

以往戒嚴時期，政府對於新聞自由的管制，一直是政治而非法律問題。當時民

眾對於新聞自由的保障與國家機密維護，甚少認識或提出質疑。然而解嚴後隨著多

元社會資訊需求的增加，民眾對於國防外交、國際經濟及國家安全概念，因民主政

治發展而產生與以往不同的價值觀，影響輿論與法律見解，使得傳統國家安全與國

家機密概念出現爭議。對於向來列管的機密事項，其範圍的適切性及法定要件的實

證性，均已面臨檢討的必要。  

此外，由於國會結構及問政方式改變，對於國防及軍備採購的監督，國防外交

預算的審查，及新聞報導限制的放寬，使得許多列管的機密內容因而曝光。再者自

從開放兩岸民間交流以來，兩岸新聞交流互動日益頻繁，國內媒體記者赴陸採訪報

                                                        
32 自由時報，民國 89年 10月 19日，第 15版。 

聯合報，民國 89年 10月 4日，第 4版。 
33  楊日旭，國家安全與民眾知的權利（臺灣省訓練團，民國 75年 5月），頁 4-7。 
34  吳寧康，論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以美國五角大廈越戰文件洩密案為例（中國文化大學美國研究所碩士

論文，民國 80年），頁 11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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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固然絡繹於途，陸委會亦已開放大陸媒體在臺設立據點，記者常駐臺灣，大陸境

外人士可 來臺觀 光旅遊 。然而在 積極發 展兩岸 交流與面 對深具 敵意的 中共政權同

時，如何強化國家機密的保護體系，又能兼顧民主社會資訊公開的原則，已形成亟

待填補的問題35。特別是日後全面開放大陸媒體與民眾來臺後，有關國家機密維護勢

將面臨衝擊。現階段國內司法機關對於涉及洩密案件，有時與行政機關的認知不同，

不僅形成國家機密維護體系的漏洞，亦容易引發媒體與政府間對於國家機密內涵的

爭議36。解決之道，唯有持續推動並落實國家機密維護與政府資訊公開的相關立法，

釐清國家機密的界限，使資訊的蒐集、儲存與使用等，能有一套明確合理的規則，

避免中共方面透過兩岸新聞交流的管道，對我國家機密與安全維護形成合法的威脅。 

當 然 除 了 政 府 之 外 ， 新 聞 媒 體 本 身 也 應 有 所 反 省 。 著 名 報 人 普 立 茲 （ Joseph 

Pulitzer）曾說：「商業主義在報業經營中具有合法的地位，但它僅限於經理部。如果

商業主義侵犯了編輯權，它便成為必然的墮落與危險。一旦發行人僅注意商業利益，

那將是報紙道德力量的結束。」37事實上從解嚴以來，國內媒體在市場機制的運作下，

如今呈現的已是商業競爭的必然結果。媒體除透過議題設定針對某些特定問題集中

報導，也從中累積可觀的輿論力量，媒體雖自許為監督政府與反映民意最有效的力

量，然而在商業化及公器私用日益普遍下，媒體反映的往往不是真正民意，而是少

數媒體經 營者的 個人意 見。因此 當新聞 媒體僅 為自身利 益而作 出逾越 分際的行為

時，自不得以維護「新聞自由」或「民眾知的權利」做為其卸責的依據。  

陸、結  語 

從君權時代起，執政者便瞭解資訊即權力，透過資訊的控制，是確保政策推動

的必要途徑。時至今日，隨著傳播科技日新月異，多元溝通管道暢通，資訊的掌握

已成為政府與媒體間競逐的目標。就新聞媒體而言，資訊代表媒體的生命，也是社

會大眾賦予媒體的主要使命，現代媒體對資訊需求如此迫切，極易引發媒體與政府

為爭取特定資訊而發生衝突。而雙方爭議的焦點主要是對何種資訊應該保密、何者

應予公開，及特定資訊公開與否究係由何人決定認知差距過大。其中不僅反映民眾

對於政府體系運作的普遍不信任，也凸顯目前各國政府在處理有關國家機密維護，

                                                        
35 同註 17，頁 181。 
36 同註 10，頁 26-27。 
37  Theodore B.Peterson, Willian L.Rivers, Mass Media and Modern Society, 2nd. (San Francisco: Rinehart, 1971), 

p.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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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衝突時所面臨的困境。  

本文探討有關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的衝突時，曾援引美國法院相關判例，發現

即使是標榜民主自由的美國，在處理類似爭議時，亦不盡然絕對站在新聞自由或國

家安全的立場，而是依不同案件當時的具體情況衡量其保障的優先順序。何況就國

家機密維護而言，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雖同為各國憲法所保障之重要法益，但仍應

受其自身目的及符合相關法律比例原則的限制，一旦新聞自由逾越了法律的規範，

對國家安全與機密造成危害，新聞媒體仍可能面臨法律的問題。此外隨著傳播科技

發展及全球化時代來臨，不僅促成許多新興媒體出現，也模糊了傳統新聞的界限。

現今跨國 媒體及 數位資 訊科技發 展的網 路新聞 ，除顛覆 傳統媒 體與政 府的互動關

係，也為媒體發展提供無限寬廣的空間。跨國媒體強調以國際視野觀照國內事件，

網路新聞標榜及時性和擴散性，使得傳統國家機密的概念面臨調整的必要。再者，

隨著國內民主發展，國會及輿論對國家安全政策監督的要求，未來應如何規範國會

論政及媒體報導，以提升國家機密管理品質，唯有透過立法規範國家機密的實質意

涵，使政府與媒體依循合理的規則運作，才能避免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的對立。  

總之，真正的新聞自由應有助於國家安全，而國家安全亦為保障新聞自由的基

礎，當前兩岸關係仍處敵對狀態，國內在面對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的爭議時，宜持

續推動並落實國家機密維護的相關立法，使資訊公開與保密的運作機制法制化，俾

能滿足民眾知的權利，亦能兼顧國家安全與利益。  


